附件2

2020至2021年度小额零星供应商入围要求

一、协议供货入围要求

（一）生产厂商资格要求

凡生产我市2020至2021年度协议供货品目范围内的产品，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的生产厂商（允许境外生产企业或其分支机构授权一家国内总代理商，全权代理参加我市2020至2021年度协议供货活动，并附授权书），经登记备案后，可成为2020至2021年度协议供货入围生产厂商，生产厂商负责本品牌商品的维护工作以及代理本品牌供应商的培训、监督和管理工作。

（二）代理商资格要求

凡销售我市2020至2021年度协议供货品目范围内的产品，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的代理商，提供与所代理品牌生产商在有效期内的签约代理协议或所代理品牌生产商出具的针对我市2020至2021年度协议供货项目的代理商资格授权书，经所代理品牌生产商确认并登记备案后，均可成为2020至2021年度协议供货入围代理商。

二、网上商城入围要求

凡拥有独立的向社会公开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平台，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要求的平台主办单位或其唯一授权的代理商，提供有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许可证明或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证明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且业务种类为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或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并承诺遵守网上商城有关管理要求，经登记备案后，可成为2020至2021年度网上商城入围电商。

2019年度已入围电商，应向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递交资格延续申请资料，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资格延续申请资料的，视为放弃2020至2021年度网上商城资格延续的权利。

三、其他要求

（一）2020至2021年度协议供货和网上商城的登记备案、权限发放等工作由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负责，相关具体要求将发布在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网“重要通知”栏目。

登记备案机构：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

协议供货登记备案咨询电话：24538290

网上商城登记备案咨询电话：24538289

登记备案时间：协议供货供应商自2020年9月1日起随时接受登记备案；2019年度已入围电商自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办理资格延续；网上商城新增电商自2020年9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以及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期间接受登记备案。

（二）对于协议供货项目，如生产厂商未进行备案，则不接受该品牌代理商的备案。生产厂商登记备案后，自动获得本品牌产品的销售资格。

（三）电子商务平台登记备案入围后，须与“天津市政府采购网上商城”进行系统对接，通过数据接口及时进行商品信息推送，对接所产生的费用需自行承担。

（四）对属于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确定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范围内的品目，只有具备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才可以在协议供货及网上商城平台进行销售。

